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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303民初03227号
钟文香、吴长松：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3民初
032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按撤诉处理，案件
受理费1918元，减半收取959元，由原告温州市华盈信
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119号

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路易金狐鞋业有限公司与被
告尚玲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该案的传票、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告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
卡、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各一份。原告起诉至人民法院，
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货款17380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本案定于2018年1月2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
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627号

狄江笼、张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鹿城支公司与你们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
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月18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3604号

郑爱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南山鞋材有限公司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0304民初360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259号

刘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钜丰包装有限公司与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304民初425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478号

徐茂：本院受理原告江乐妹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4478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511号

柴菊英：本院受理原告周洪飞与被告吴金法、柴菊
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0304民初451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875号

金小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梧田晶鑫电脑雕刻
加工店与被告金小华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4民初487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877号

李爱英：本院受理原告林宝国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
487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894号

陈文彪：本院受理原告潘文明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489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997号

彭跃军：本院受理原告赵晓武与被告彭跃军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499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295号

龙娅萍、董文海：本院受理原告邹琴妹与你们合同协
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529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187号

翁旭勇、朱冬微、朱少环：本院受理的原告吴利慧与
被告翁旭勇、朱冬微、朱少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
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月22日下午14
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817号

浙江星期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
市山琪味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星期八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月23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555号

程有彩、单爱萍：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卡美拉鞋业有
限公司与被告程有彩、单爱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月25日
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767号

周月有：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巨马鞋材有限公司与被
告周月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月25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9934号

敖建星、夏海青、章舟琪：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天思财
富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8年2月6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
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16号

本院在执行温州开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尔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开尔公司具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征得债权人浙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同
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2017年10月27日裁定
受理开尔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7年10月27日，本院
指定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为开尔公司管理人。开尔公
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12月11日前，向管理人浙江震
瓯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温州市市府路525号同人
恒玖大厦18楼；联系人：金慧慧（13656510615），范泽龙
（15888726761）]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开尔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12月15日下午14时在瑞安市人
民法院三楼多功能厅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开尔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5410号

高玉杰：本院受理原告曾洪炮诉被告高玉杰合伙协议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327民初541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5469号

张吓发：本院受理原告温州万印发印业有限公司诉
被告张吓发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27民初5469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2民初2246号

郭江波：本院受理邓专聪诉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482民
初22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3605号

袁文华（公民身份号码431002196701160017）：
本院受理原告徐伟忠与被告袁文华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
(2017)浙0483民初3605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裁定：准许
原告徐伟忠撤诉。案件受理费1425元，减半收取计71 2.5
元，由原告徐伟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
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收
到《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书》后，按通知规定期限、金额
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934号

杨丽丽：本院受理原告潘宝妹诉被告杨丽丽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
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
视为送达。举证期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
后的30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山法庭第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099号

浙江世润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
市中小企业担保中心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世润机械科技
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0502民初20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755号

邱卫东、邱晓东、张惠峰：本院受理的原告徐惠荣与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
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502民初17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366号

陈晓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湖州新华夏冀超汽车连
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236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503号

王顺吉、黄秋兰：本院受理的原告沈伟与被告王顺吉、
黄秋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68号

方静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与被告方静静、孙力、徐永强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502民初668号民事上诉状（副本）。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上诉状（副本），逾
期则视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3219号

谢红彬:本院受理原告沈秉衍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3 民初 321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收购的永康市众利机械有限公司不良资产债权进行处置，
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永康市众利机
械有限公司债权总额3815.78万元，其中：债权本金3430万元，利息
385.78万元，以上债权本金及利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5月31日止。
实际欠息（包括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为准。该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加保证担保，抵押人永康市众利
机械有限公司以其位于永康市西溪镇桐塘村龙山大78号的工业房
地产进行抵押；保证人为衢州市众利厨具有限公司、永康市金明锌
合金厂、浙江广和制衣有限公司和、吕小泉个人。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
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交易条件：买受人应在竞买成功后的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全额款项。
我司也可提供配资业务，买受人应在竞买成功后的5个工作日内

支付首期款，比例不低于转让价款的30%，剩余部分可进行配资，年利
率不低于11%，支付期限不超过24个月（详情可咨询浙商资产）。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7年11月3日，有效期限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
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
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
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陈余荣 联系电话：0579-89172892
通讯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江西路88号 邮政编码：321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华建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3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的浙江恒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不良资产债权进行处置，
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浙江恒泰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债权总额10979.57万元，其中：债权本金9900万元，利
息1079.57万元，以上债权本金及利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5月31日
止。实际欠息（包括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为准。该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加保证担保，抵押人浙江恒泰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其位于武义县百花山工业区的工业房地产进行
抵押；抵押人成文青、吕慧名下位于永康市东城城北东路188号1-6
层（总层数6层）的住宅进行抵押；保证人为星月集团有限公司、永康
市正大实业有限公司和胡跃龙、胡新兵、胡新廷、胡志雄、胡志清、施
晓燕个人。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交易条件：买受人应在竞买成功后的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全额款项。
我司也可提供配资业务，买受人应在竞买成功后的5个工作日内

支付首期款，比例不低于转让价款的30%，剩余部分可进行配资，年利
率不低于11%，支付期限不超过24个月（详情可咨询浙商资产）。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7年11月3日，有效期限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
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
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
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陈余荣 联系电话：0579-89172892
通讯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江西路88号 邮政编码：321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华建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3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的浙江嘉禧工贸有限公司不良资产债权进行处置，拟以
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浙江嘉禧工贸
有限公司债权总额5506.47万元，其中：债权本金4941.40万元，利息
565.07万元，以上债权本金及利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5月31日止。
实际欠息（包括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为
准。该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加保证担保，抵押人程鑫名下座落
于江南白垤里嘉园二区26号住宅进行抵押；抵押人浙江嘉禧工贸有
限公司名下位于永康市西城松石西路1357号的工业房地产进行抵
押；抵押人胡耿政、程美华名下座落于永康市东城五金北路314号、
316号房产进行抵押；抵押人程文胜、程娇凤名下位于西城胜利街87
号1605号、永康江南华丰东路55弄3幢1单元102室房产进行抵押；
抵押人程凤秀、桑俏慧名下位于永康市江南千锦路46弄3幢6号房
产进行抵押；保证人为浙江展鹏工贸有限公司、浙江星广日用制品有
限公司、永康市新艺工贸有限公司和程鑫、胡耿政、程美华、程凤秀、
桑俏慧、程慧青、程黎明个人。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交易条件：买受人应在竞买成功后的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全额款项。
我司也可提供配资业务，买受人应在竞买成功后的5个工作日内

支付首期款，比例不低于转让价款的30%，剩余部分可进行配资，年利
率不低于11%，支付期限不超过24个月（详情可咨询浙商资产）。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7年11月3日，有效期限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
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
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
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陈余荣 联系电话：0579-89172892
通讯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江西路88号 邮政编码：321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华建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3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的浙江蓝晶光学材料有限公司不良资产债权进行处置，
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浙江蓝晶光学
材料有限公司债权总额1200.51万元，其中：债权本金1000万元，利
息 200.51 万元，以上债权本金及利息均暂计算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
止。实际欠息（包括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为准。该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保证人为浙江前方鞋业
有限公司和王献廷、陈群燕、陈小平、朱兰芳个人。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交易条件：买受人应在竞买成功后的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全额款项。

我司也可提供配资业务，买受人应在竞买成功后的5个工作日内
支付首期款，比例不低于转让价款的30%，剩余部分可进行配资，年利
率不低于11%，支付期限不超过24个月（详情可咨询浙商资产）。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7年11月3日，有效期限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
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
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
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陈余荣 联系电话：0579-89172892
通讯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江西路88号 邮政编码：321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华建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3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